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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回購註銷 2020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部份激勵對象 A 股限制性股票及調

整回購價格的公告 
 

重要內容提示： 
● A 股限制性股票回購數量：58.23 萬股 A 股。 
● A 股限制性股票回購價格：回購價格由人民幣 4.63 元／A 股調整為人民幣 4.38 元／A 股。 
 
茲提述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「本公司」或「公司」）（i）日期為 2020 年

11 月 17 日有關建議採納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及根據激勵計劃向關連激勵對象授予 A
股限制性股票的關連交易的公告；（ii）日期為 2020 年 12 月 11 日關於 2020 年限制性股票

激勵計劃（草案）及其摘要修訂情況說明的公告；（iii）日期為 2020 年 12 月 29 日及 2021
年 1 月 11 日關於批准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相關議案投票結果的臨時股東大會及類別股

東大會決議公告；（iv）日期為 2021 年 1 月 13 日關於向激勵對象授予限制性 A 股股票的公

告；（v）日期為 2021 年 2 月 1 日關於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授予結果的公告及（vi）
日期為 2021 年 11 月 15 日關於向激勵對象授予預留 A 股限制性股票的公告（「該等公告」）；

及（vii）日期為 2020 年 12 月 11 日的通函（「通函」）。除另有定義外，本公告內所用辭

彚與該等公告及通函所載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 
公司於 2024 年 1 月 12 日召開了第八屆董事會 2024 年第 1 次臨時會議、第八屆監事會 2024
年第 1 次臨時會議，審議通過了《關於回購註銷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部份激勵對象

限制性股票及調整回購價格的議案》，根據公司 20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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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次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已履行的相關審批程序 
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已根據規定履行相關審批程序，具體詳見公司分別於 2020
年 11 月 18 日（編號：臨 2020-078、079）、2020 年 11 月 21 日（編號：臨 2020-081）、2020
年 12 月 12 日（編號：臨 2020-084、085）、2020 年 12 月 23 日（編號：臨 2020-092）、2020
年 12 月 30 日（編號：臨 2020-094）、2021 年 1 月 12 日（編號：臨 2021-002）、2021 年 1
月 14 日（編號：臨 2021-003、004）、2021 年 2 月 2 日（編號：臨 2021-012）、2021 年 11
月 16 日（編號：臨 2021-069、070）、2021 年 12 月 10 日（編號：臨 2021-077）、2022 年

1 月 13 日（編號：臨 2022-001）、2022 年 11 月 22 日（編號：臨 2022-075）、2023 年 1 月

9 日（編號：臨 2023-006）、2023 年 2 月 20 日（編號：臨 2023-021、022、025）、2023 年

4 月 13 日（編號：臨 2023-044）、2023 年 11 月 15 日（編號：臨 2023-090）等在上交所網

站披露的公告。 
 
二、本次回購註銷部份 A 股限制性股票及調整回購價格的說明 
（一）回購原因及數量 
根據《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（草案修訂稿）》（以下簡稱「《激勵計劃》」）的

規定，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勵對象中有 9 名激勵對象因離職或考核不符合解鎖條件，根

據公司 2020 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、2020 年第三次 A 股類別股東大會、2020 年第三次 H
股類別股東大會的授權，公司董事會決定對上述 9 名激勵對象合計持有的 58.23 萬股已獲授

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A 股限制性股票進行回購註銷。 
 
（二）回購價格調整 
基於公司 2022 年年度利潤分派方案（每股派發現金紅利含稅人民幣 0.2 元）和 2023 年半年

度利潤分派方案（每股派發現金紅利含稅人民幣 0.05 元）的實施情況，根據《激勵計劃》規

定，本次 A 股限制性股票回購價格由人民幣 4.63 元／A 股調整為人民幣 4.38 元／A 股。 
 
（三）回購資金來源 
本次預計支付的回購資金總額為人民幣 2,550,474 元（未包含利息），全部以公司自有資金

支付。根據公司 2020 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、2020 年第三次 A 股類別股東大會、2020 年

第三次 H 股類別股東大會審議通過的《關於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辦理公司 2020 年限制

性股票激勵計劃相關事宜的議案》中股東大會對董事會的授權，本次回購註銷 A 股限制性股

票一切事項已授權公司董事會辦理，無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。公司後續將按照相關規定辦理

本次回購註銷涉及的股份註銷登記、變更註冊資本等工作，並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。 
 
三、本次回購註銷後股本結構變動情況 
本次回購註銷完成後，公司股份總數將由 26,326,571,240 股變更為 26,325,988,940 股。公司

股本結構變化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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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類別 
本次變動前 本次變動後 

股份數量（股） 比例 股份數量（股） 比例 

一、有限售條件股份 63,549,902 0.37% 62,967,602 0.24% 

1、人民幣普通股 63,549,902 0.37% 62,967,602 0.24% 

二、無限售條件股份 26,263,021,338 99.63% 26,263,021,338 99.76% 

1、人民幣普通股 20,526,081,338 77.84% 20,526,081,338 77.97% 

2、境外上市外資股 5,736,940,000 21.79% 5,736,940,000 21.79% 

三、股份總數 26,326,571,240 100.00% 26,325,988,940 100.00% 

1、人民幣普通股 20,589,631,240 78.21% 20,589,048,940 78.21% 

2、境外上市外資股 5,736,940,000 21.79% 5,736,940,000 21.79% 

 
四、本次回購註銷對公司的影響 
本次回購註銷部份 A 股限制性股票事項不會對公司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產生實質性影響，

不會影響公司股權激勵計劃的繼續實施，也不會影響公司管理團隊的勤勉盡職。公司管理團

隊將繼續認真履行工作職責，努力為股東創造價值。 
 
五、監事會意見 
公司監事會同意本次回購註銷並對回購價格進行調整，具體詳見公司於同日在上交所網站披

露的公告。 
 
六、法律意見書的結論意見 
福建至理律師事務所認為，截至本法律意見書出具日，公司本次回購註銷及回購價格調整事

項已取得現階段必要的批准與授權；公司本次回購註銷部份限制性股票的原因、數量、回購

價格及其調整、回購資金來源符合《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》等有關法律、法規、規範

性文件的規定及《激勵計劃》的安排；公司尚需根據相關規定辦理本次回購的限制性股票註

銷登記及註冊資本變更登記手續，並履行相應的信息披露義務。 
 
本公告分別以中英文刊載。如中英文有任何差異，概以中文為準。 
 
本公司董事會提醒投資者及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，務須謹慎行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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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1 月 12 日 中國福建 
*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識別 


